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建筑师负责制导则及清单编制

咨询服务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促进合作区建筑业发展、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安全发展，结合《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年”行动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年”实施方案》，以工程组织模式创新为主线，推进琴澳规则衔接，促进建筑工程领域高质量协同发展。

为此对合作区建筑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建筑师负责制工作的研究、编制《建筑师负责制导则》及《建筑师负责制权责清单》，以探索合作区纳入建筑师负责制加三方责任主体改革的政府投资试点项目实施，打造具有琴澳特色的、与国际接轨的建设工程架构管理模式。

开展建筑师负责制工作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建筑师团队责任设计机制、项目质量管理、审批制度创新、团队服务计价、保险与风险管理、利益相关方影响，以及结合国内与澳门制度的落地建议。
配套制定《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导则》，具体编制工作将围绕以三方责任主体维度展开，旨在形成一套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权责清晰、流程优化、保障有力的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建筑师负责制的定义、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组织架构，对日后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建筑师负责制作出指导，并作为建筑师负责制及三方责任主体合约制定的依据。
同步制定《建筑师权责清单》，清晰界定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设计团队在决策咨询、规划设计、招标采购、施工管理、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等各阶段的具体权利、责任与义务边界，并细化在政府层面上流程简化的责任做法及分工，建立与现行工程建设责任制（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监理单位监理责任）的协同与衔接机制。
二、工作成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师负责制研究报告。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导则。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筑师权责清单。

三、工作期限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团体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团体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可参照响应承诺函承诺格式内容。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五、评分标准

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其中技术部分60分（占比60%），商务部分30分（占比30%），价格部分10分（占比10%）。（相关评分标准附后）


